竹山县产业招商政策十条

本政策适用于新引进来竹山县投资，符合我县产业发展规划，工商注册和税收解缴关系在竹山县，单个项目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3000万元，且折合亩均税收不低于15万元/亩的企业。本政策中有其他适用情形的，从其规定。
第一条  自建厂房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奖励
新招商工业企业自行取得土地使用权建设厂房，达到约定年应税销售收入的前提下，根据企业发展规划，按照厂房实际生产使用面积，给予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奖励。其中砖混框架结构单层厂房最高奖励不超过1000元/平方米，多层厂房最高奖励不超过700元/平方米。钢构厂房在砖混框架结构最高奖励标准上限基础上降低10个百分点，奖励标准、兑现进度以协议约定为准。
同一企业享受本条奖励后，不再享受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奖励政策。
第二条  租赁厂房类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奖励
奖励方式一：新招商租赁厂房的工业企业，在企业投产一年内，新购置生产设备按不超过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发票的15%给予设备奖励，旧设备按照不超过第三方评估值的5%给予设备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在企业完成约定条件下分期兑现奖励，奖励标准、兑现进度以协议约定为准。
[bookmark: _GoBack]奖励方式二：新招商租赁厂房的工业企业，在企业投产一年内，按照不低于设备清单投资额度完成设备投入，且企业达到省市文件规定的亩均投资强度前提下，按实际企业生产实际使用的厂房面积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不超过800元/平方米，奖励总额上限不超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三方评估值的20%。在企业完成约定条件下分期兑现奖励。奖励标准、兑现进度以协议约定为准。
同一企业仅适用其中一种奖励方式。
第三条  厂房装修补贴
新招商电子等特殊行业租赁厂房需自行装修各等级洁净度厂房的工业企业，结合厂房建设标准（是否有消防喷淋设施）实际情况，根据产业性质和对地方经济贡献额度给予厂房装修补贴。奖励标准不超过600元/平米，补贴额度不超过企业对县级财力贡献的50%。按照企业装修进度分期兑现。奖励标准、兑现进度以协议约定为准。
第四条  厂房租金补贴
进入园区工业企业租赁厂房完成约定年应税销售收入目标的条件下，给予企业不超过3年的厂房租金补贴。企业需先自行缴纳租金。奖励标准、兑现进度以协议约定为准。
第五条  地方经济贡献奖励
对年度实际地方经济贡献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新招商、新进规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服物流企业、文旅康养，不包含平台经济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给予不超过3年50%的地方经济贡献奖励。对年度地方经济贡献超过500万元（含500万元）的企业可适当提高奖励，具体以协议约定为准。
第六条 金融支持政策
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根据决策程序，引导国有平台公司阶段性入股（参股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供应链金融、设备租赁、融资补贴等方式支持。
第七条  总部经济支持政策
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鄂政发〔2018〕10号）精神，对新引进的国际性、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服务业企业总部，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在竹山县设立管理中心、研发中心、检验检测技术中心、制造中心、采购中心、财务中心、投资中心和营销中心等服务职能性总部。对于以上总部经济，可结合本地实际，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第八条  招商项目落地奖励
新介绍或新引进国内外（竹山县以外）企业到竹山县投资建设项目（房地产、矿产和水电、风电资源类开发项目除外）并全程提供联络、咨询、考察、项目落地对接等服务的第一引荐人（含自然人、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竹山县招商大使），引进落地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按照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0.1%给予奖励，实际固定资产投资5亿元以内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30万元；5亿元以上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50万元。在项目落地时，兑现奖励总额的40%，项目竣工时兑现奖励总额的60%。
第九条  飞地经济奖励
对于符合我县产业发展规划的“飞地经济”项目（含在竹山县境外建设的“创业孵化基地”和“飞地经济”产业园项目等），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融资、人才、地方经济贡献等支持政策，进入“飞地经济”产业园企业同等享受竹山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具体支持政策以协议约定为准。
第十条  “一事一议”政策
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根据县级财力状况，单独予以支持。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由县招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竹山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十条》《竹山县支持卫浴汽配规上企业发展十条措施》《竹山县支持绿松石商贸和服务企业加快发展十条措施》同时废止。本政策实施过程中，如国家、省、市出台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